
统一绿色债券标准，助推国内绿色债券市场再次腾飞

——解读《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2020 年版）》征求意见稿

东方金诚信用绿色金融部 方怡向 武慧斌 闫娜

5 月 29 日，人民银行会同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下简称“发

改委”）、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起草了《绿

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2020 年版）》（以下简称“《绿债目录》（2020

年版）”），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一、发布背景

为落实《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和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要

求，人民银行和发改委先后发布了《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2015

年版）》（以下简称“《绿债目录》（2015 年版）”）和《绿色债券发行

指引》，两个文件在支持我国绿色债券市场的不断发展中发挥了重要

作用。伴随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不断向纵深推进，绿色发展内涵不断丰

富，产业政策持续更新，技术标准不断升级，加之两个文件在项目范

围界定标准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现行对于绿色债券支持项目范围

的界定和技术标准已不能适应新时期绿色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需

要，为进一步规范国内绿色债券市场，充分发挥绿色金融在调结构、

转方式、促进生态文明建设、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积极作用，

并逐步实现与国际通行标准和规范的接轨，人民银行会同发展改革委、



证监会等部门
1
，研究制定了新版的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

二、主要亮点与重要变化

整体而言，《绿债目录》（2020 年版）在内容上与发改委等七部

门于 2019 年印发的《绿色产业指导目录（2019 年版）》（以下简称“《产

业指导目录》”）高度契合，在承袭《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2015

年版）》的基本思路的基础上，兼顾我国经济结构、社会发展阶段特

征并保持与国际接轨的原则，新版目录做出了重要的调整。

1. 新版目录与《绿色产业指导目录（2019 年版）》的主要差异

《绿债目录》（2020 年版）与《产业指导目录》在内容上体现了

高度的一致性，在一级分类上均包含节能环保产业、清洁生产产业、

清洁能源产业、生态环境产业、基础设施绿色升级、绿色服务六大类。

在具体的装备标准、能效标准上，新版目录也基本与《产业指导目录》

保持一致。二者的主要区别在于：

（1）涉及化石能源项目的考量

为更好地与国际上气候债券、可持续发展债券的标准接轨，吸引

更多国际负责任投资者进入中国绿色债券市场，同时也推进我国能源

结构进一步绿色转型升级，新版目录删除了化石能源清洁利用相关的

类别（见表 1）。

表 1：新版目录与《产业指导目录》在化石能源方面的对比

具体内容
《绿债目录》

（2020 年版）

《产业指导目录》

（2019 年版）

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

装备制造

1.5.1.2 脱硫石膏、磷石

膏、化工废渣、冶炼废渣、

尾矿、赤泥等固体废物的

二次利用或综合利用装备

1.3.2 包括煤矸石、粉煤灰、脱硫石膏、

磷石膏、化工废渣、冶炼废渣、尾矿、

赤泥等固体废物的二次利用或综合利

用装备，冶金烟灰粉尘回收与稀贵金属

1 包括财政部、生态环境部、银保监会、证监会等业务主管部门和相关市场机构



制造及贸易活动，冶金烟

灰粉尘回收与稀贵金属高

效低成本回收装备等装备

的制造及贸易活动。

高效低成本回收工艺与装备等的制造

燃煤电厂超低排放改造 无

2.3.2 包括脱硫、脱销、烟尘超低排放

改造、超低排放控制系统优化等燃煤发

电机组超低排放改造。

非常规油气勘察开采装

备制造
无

3.1.6 包括括百万道级地震采集系统、

多维高精度成像测井系统、深井自动化

钻机、旋转导向钻井系统、井钻井液及

压裂返排液处理处置装备等的制造。

海洋油气开采装备制造 无

3.1.7 包括半潜式钻井平台、钻井船、

自升式钻修井/作业平台、泄漏油应急

处理装置等水下系统及作业装备等的

制造。

煤层气（煤矿瓦斯）抽

采利用设施建设和运营
无

3.2.6 包括煤层气开采设备、井下瓦斯

抽采、煤层气输配管网铺设、煤层气储

存设施建设、煤层气发电系统等。

传统能源清洁高效利用 无

3.3.1 清洁燃油生产，指生产合规燃油，

重劣质原油、煤焦油加工技术装备，人

工智能技术炼化产业应用等。

3.3.2 煤炭清洁利用，需符合符合《发

展改革委 工业信息化部关于印发<现

代煤化工产业创新发展布局方案>的通

知》（发改产业〔2017〕553 号）、《国

家能源局关于印发<煤炭深加工产业示

范“十三五”规划>的通知》（国能科

技〔2017〕43 号）等国家标准。

3.3.3 煤炭清洁生产，指在煤炭生产过

程中利用智能化装备和绿色开采技术，

减少生态环境损害和破坏；加大煤炭洗

选加工力度，提高商品煤煤质质量

燃煤发电机组调峰灵活

性改造工程和运营
无

3.4.4 参照国家能源局火电灵活性改造

试点项目（国能综电力〔2016〕397 号、

国能综电力〔2016〕474 号）有关标准

开展工程建设和运营的项目。

农村清洁取暖

5.1.2.1 农村地区清洁取

暖，利用天然气、电、地

热等清洁能源替代农村取

暖用散煤。

无

采煤沉陷区综合治理

未明确提出，在“4.2.1.9

矿山生态环境恢复”中保

留了“沉陷区恢复治理”

的表述。

4.3.11 包括因采煤沉陷引发的土地整

治、生态修复与环境整治以及采煤沉陷

区影响范围内居民避险搬迁，基础设施

和公共服务设施修复提升、非煤接续替



代产业平台建设等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东方金诚信用整理

（2）绿色消费、贸易类项目考量

不同于《产业指导目录》，《绿债目录》（2020 年版）将高效节能

装备、资源循环利用装备、新能源汽车和绿色船舶制造、新能源与清

洁能源装备等贸易活动，以及新能源汽车、绿色建筑等消费融资活动

纳入其中，有利于整个绿色产业链的发展（见表 2）。

表 2：新版目录与《产业指导目录》在贸易活动及消费融资方面的对比

具体内容
《绿债目录》

（2020 年版）

《产业指导目录》

（2019 年版）

贸易活动

将 1.1.1 高效节能装备制造中，包括节能锅炉制

造、节能窑炉制造、节能型泵及真空设备制造、

节能型气体压缩设备制造、节能型液压气压元件

制造、能风机风扇制造等在内的装备贸易活动纳

入其中。

将 1.3.1 先进环保装备制造中，包括水污染防治

装备、大气污染防治装备、土壤污染防治装备、

环境监测仪器与应急处理设备等在内的装备贸

易活动纳入其中。

将 1.5.1 资源循环利用装备制造中，包括工业固

废综合利用装备、建筑废弃物和道路废弃物资源

化无害化利用装备制造、汽车零部件及机电产品

再制造装备制造等在内的装备贸易活动纳入其

中。

将 1.6.1 新能源汽车和绿色船舶制造中，包括新

能源汽车关键零部件、绿色船舶等在内的装备贸

易活动纳入其中。

将 3.2.1 新能源与清洁能源装备制造中，包括风

力发电装备、太阳能发电装备、燃料电池装备等

在内的装备贸易活动纳入其中。

将 4.1.3 绿色农产品供给中，有机农产品和绿色

食品生产及大宗绿色农产品贸易活动纳入其中。

无



消费融资

1.6.1.1 能源汽车关键零部件制造和产业化，新

能源汽车和清洁能源汽车的购置消费。

5.2.1.1 超低能耗建筑建设，近零能耗建筑、超

低能耗建筑和零能耗建筑的建设和购置消费。

5.2.1.2绿色建筑，依据国家绿色建筑相关规范、

标准设计建设，并获得国家相关绿色建筑评价标

识的各类民用、工业建筑建设和购置消费。

5.2.1.5 既有建筑节能及绿色化改造，获得国家

相关绿色建筑标识的既有建筑改造和运营，及购

置消费。

无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东方金诚信用整理

2.新版目录相对《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2015 年版）》的重要

调整

相较于《绿债目录》（2015 年版），《绿债目录》（2020 年版）覆

盖的产业面更广，将高效节能装备、先进环保装备等装备制造，绿色

咨询技术服务、环境权益交易服务、技术产品认证和推广服务等绿色

服务纳入支持范围。新版目录扩大了对绿色农业的支持范围，包括农

业资源保护、农业农村环境综合治理、绿色农产品供给等。

在能源方面，相较于《绿债目录》（2015 年版），新版目录剔除

了化石能源清洁利用类别项目，新增了核电的使用，与《产业指导目

录》保持一致。

在建筑领域，新版目录明确将装配式建筑纳入支持范围，同时不

再强制要求绿色建筑达到二星及以上，新版目录只要求获得绿色建筑

评价标识即可。

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新版目录将工业园区和企业集群的供水、

供电、供热、道路、通信等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和技术改造纳入支持范

围。此外，不同于以往的绿色债券相关的目录，新版目录新增了“二



氧化碳捕集、利用与封存工程建设和运营”，体现了新版标准的先进

性。

三、《绿债目录》（2020 年版）的意义

1. 绿色债券标准统一，实现绿色金融标准工作的重大突破

在征求意见稿中，《绿债目录》（2020 年版）坚持与《绿色债券

支持目录（2015 年版）》、《绿色债券发行指引》、《绿色产业指导目录

（2019 年版）》等政策文件的适用范围相衔接，并结合中国经济社会

发展阶段、产业状况和生态环境特点等因素，细化了绿色项目的范畴

和类型，建立了绿色项目的分类标准体系，实现了国内绿色债券市场

在支持项目和领域上的统一，是绿色金融标准工作的一项重大突破。

这不仅有助于绿色项目的宣传、推广和应用，壮大绿色企业及绿色经

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而且有利于扩大我国绿色债券市场规模，推动

我国绿色金融的高质量发展。

2. 降低绿色标准识别成本，提升绿色金融业务管理规范性

在征求意见稿中，《绿债目录》（2020 年版）兼容了之前各个版

本的适用范围，旗帜鲜明地明确了绿色项目界限，有利于市场各方加

强对绿色项目的识别和监督，将有效提升绿色债券业务管理的专业性

和规范性。同时，《绿债目录》（2020 年版）的更新发布也将为绿色

金融相关标准的统一制定提供重要参考，有助于进一步完善我国绿色

金融标准体系，推动绿色金融的规范化标准化发展。

3. 扩展支持项目范围，更好兼顾绿色产业链条完整性

在征求意见稿中，《绿债目录》（2020 年版）增加了《绿色产业



指导目录（2019 年版）》中有关绿色农业、可持续建筑、水资源节约

和非常规水资源利用的分类层级，同时扩展了农业和生态保护等领域

的支持项目范围，这有利于绿色债券市场的持续扩容。此外，《绿债

目录》（2020 年版）将绿色贸易、绿色消费等融资活动也纳入到绿色

债券支持目录，更好地兼顾了绿色产业链条的完整性，体现了对绿色

产品整个生命周期的考量，以期促使厂商和零售商更加谨慎地对待产

品整个生命周期的相关生态环境问题，不断提升消费者与生产者自觉

保护生态环境的意识。

4. 接轨国际原则，提升“中国绿色标准”国际话语权

在征求意见稿中，《绿债目录》（2020 年版）在四级分类中删除

了化石能源清洁利用的相关类别，一方面为更好地与国际上气候债券、

可持续发展债券等未纳入化石能源清洁利用的标准接轨，体现负责任

大国的担当；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提升中国在国际绿色债券标准领域的

国际话语权，推进我国能源结构的进一步绿色转型升级，增强绿色产

业的国际竞争力。

声明：本报告是东方金诚的研究性观点，并非是某种决策的结论、

建议等。本报告引用的相关资料均为已公开信息，东方金诚进行了合

理审慎地核查，但不应视为东方金诚对引用资料的真实性及完整性提

供了保证。本报告的著作权归东方金诚所有，东方金诚保留一切与此

相关的权利，任何机构和个人未经授权不得修改、复制、销售和分发，

引用必须注明来自东方金诚且不得篡改或歪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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